南京市口腔医院2010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2010年1月15日

为适应社会和事业单位发展需要，根据《南京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宁政办发[2008]103号），经市人事局核准，南京市口腔医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1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对象和条件

1、2010年全国高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
2、热爱医疗卫生事业，具有良好的品行，廉洁奉公。 

3、身心健康，能胜任报考岗位的工作。
4、具备报考岗位所需的资格条件（详见招聘岗位信息表）。

二、报名办法：

1、报名方式：将个人简历材料投递至南京市口腔医院人事科（南京市中央路30号，邮编210008），简历材料包括：《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复印件、英语及计算机等级证书复印件。
2、报名时间：2009年1月15日至2010年1月31日。

三、资格审核

1、根据报名材料对考生进行资格初审，确定参加考试人员。 

2、应聘者如提供的信息不详尽、不真实，将被取消报名、考试、聘用资格。

四、考试
考试由医院组织，包括笔试、面试和技能考核。
1、笔试：与招聘岗位专业要求相关的理论知识考试、外文翻译考试。 

2、面试：自我介绍并回答考官提问。
3、技能考核：进行专业技能操作考试。
4、成绩计算办法：按照笔试成绩30%、面试成绩50%、技能考核20%计算总分。
考试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五、公示
1、根据总成绩从高到低按招聘数1：1确定体检、考察人员，体检根据卫生行业的特点并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要求进行，体检费用自理。
2、体检、考察合格的拟聘用人员名单在市卫生局网站和市急救中心网站上公示7天。公示期间无异议的，签订双向意向协议书。

六、公开招聘咨询及监督电话

    公开招聘咨询电话：025—83620188、83620115、83615664
    联系人：陈珺、沈力亚

    公开招聘监督电话：025—83617837
附件：南京市口腔医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信息表

南京市口腔医院2010年公开招聘岗位信息表

	招聘岗位
	人数
	专业
	学历
	用人方式

	口腔医师
	10
	口腔专业
	硕士以上
	编内

	口腔医师
	7
	口腔专业
	硕士
	编外

	耳鼻咽喉科医师
	1
	耳鼻咽喉专业
	硕士
	编内

	放射科医师
	1
	医学影像
	硕士
	编内

	检验科
	1
	医学检验
	硕士
	编内

	医务处
	1
	卫生管理相关专业
	本科（双学位）或硕士
	编内


